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
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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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1 月，已有超过 1 亿 3 千多万中国民众在海外

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六十多年前对纳粹罪行审

判时，所有纳粹战犯辨称：“执

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

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著

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论述：

“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

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

征的法都是恶法，恶法非法

也。”法官们达成了共识：纳

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

一种罪恶。 后纽伦堡审判将

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

加者判处了绞刑。（见下图） 

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

那些残害人民的罪人，无论当

时多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没有谁能够逃脱正义的审判。

现在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站出

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

民已经在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被

起诉。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

都是要被清算，今日的“功绩” 

就是明日的罪证。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还没过几

天，就传来中共官员不断自杀的消

息。继一月八日广州公安副局长祁晓

林自缢身亡后，九日夜晚，甘肃武威

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在该院

办公楼六楼跳楼身亡，其尸体在第二

天早上才被发现。警方称在其身上发

现了遗书。出事的原因据分析与劳教

制度眼看就要被废除，以及司法部门

欠下法轮功无数血债有关。  

也许老百姓不知道，但中共官员

都知道，中共的劳教制度是非法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更是非法的，司法部

门知法犯法迫害法轮功，如何欠下大

量法轮功血债的黑幕骇人听闻。所有

参与迫害的官员都是抱着赌徒的心

态赤膊上阵。他们清楚，一旦黑幕曝

光，死罪难免，活罪难逃。  

法律能保护人的生命，包括执法

者。遵守法律的人不会犯罪，也就不

用还罪。可是无知的中共以为法律是

它家的，可以为所欲为，没有想到当

越过法律无度行恶时，是在为自己堆

垒罪恶的大山。人踏上罪恶之山时是

没有压力的。可是当把山顶在头上

（清算）时，谁能承受得了？  

“人到死时真想活”是我妈妈常

说的一句话。我为自杀者难过，因为

自杀是有罪的。不管持“无神论”观

点的人怎么认为，人并不是能一死了

之的，这是不以人的观点为转移的。

已经带着巨大的罪业，再自杀，罪上

加罪，熊熊的地狱之火能耗受得了

吗？  

逝者已逝，无法挽回。在此我想

对有自杀念头的中共官员说：不要自

杀！不要罪上加罪！生命是可贵的，

该死的是江泽民。想自杀的人说明

还有良知，那么就用这良知把你知道

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幕揭露出来，

将功赎罪，帮助还在受迫害的法轮功

学员。神佛是慈悲的，会帮助改邪归

正的人。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恶徒，

才是中共的替罪羊。  

至于说一死了之、把财产留给家

人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试想，你

的亲人在用你拿命贪来的财产享受

时，会是什么滋味？那无异于躺在你

的尸体上啊。千万别犯傻，自杀不是

出路，赎罪才是唯一的出路，王立军

们就是例子。◇ 

自杀不是出路 赎罪才是出路

【明慧网】这是一封来

自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求

救信，夹在劳教所的奴工产

品“漂流瓶”中出口到了美

国。二零一二年十月，俄勒

冈州的朱丽叶女士在买到

的东西里发现了它，不久在

《俄勒冈人报》上全文刊

出。信用英文夹杂着汉字写

成，再译如下：  

“先生，如果您偶然间

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

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

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

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

记住您。”  

这封匿名信说，产品是

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

制造的，这里工作的人们每

月收入十元人民币，不得不

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没有

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

日，否则将遭到酷刑殴打。

这里的人平均被判一～三

年劳教，但是没有经过正常

的法庭判决，他们许多人是

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

辜的人，常常遭受比其他人

更多的惩罚……  

劳教所是奴隶制小社

会。劳教人员工资比社会均

值低一百五十倍，劳动强度

高二－三倍！警察、官方以

此榨取暴利，而产品出口，

又为中共创造更大的利润。 

劳教成了中共的暴利

产业。这一恶劣的人权纪

录，再次受到了国际上的一

致谴责。◇ 

一一一封封封求求求救救救信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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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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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令世界震惊

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

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

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

场骗局。 

◆头发和塑料瓶烧不坏？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

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

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

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易着

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

火毯等着拍戏。 

 

 

李德成          妻子孙庆华       大儿子李广 

辽宁省盖州市六十六岁李德成

的一家人，因坚持对“真、善、忍”

法轮大法的信仰，自九九年中共发

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一家人曾

多次被绑架、关押、判刑，甚至连

未修炼法轮功的老岳父和小儿子也

未能幸免于难。原本幸福和睦的一

家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十三年

来一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加

起来仅有三年。  

李德成三次被劫持入狱，累计

被非法关押十年之久。现在李德成

又被监狱迫害得生命垂危，曾昏迷

不醒，现在恢复点意识，但还不能

自理。大儿子李广在家中被绑架、

非法关押，他的妻子为营救他，将

自己经营的布艺店出兑，抱着幼小

的孩子四处奔走，多日没有结果。

新年伊始家家盼团圆，李德成

一家人还在迫害中，妻离子散，一

家人还居无定所、生活无依。 

在新的一年里愿全世界所有正

义之士伸出援手，共同立即制止中

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所有被

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都能回家过个

团圆年；愿那些良心未泯的无知参

与迫害者，停止迫害，不再助纣为

捏，洗清自己，为自己和家人选择

一个美好未来。不要忘了善恶有报

是天理，不要等到灾难临头，那时

悔罪已晚，赶紧了解法轮功真相，

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  

合家团圆天伦乐  共匪在世梦难圆

 

 

 

◆ 气管切开能唱歌？ 

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

危及生命，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

病房，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

鞋套。12 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

术 4 天后，不但接受“焦点访谈”记

者李玉强直接穿便服近距离采访，并

且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

被海外医学界人士戏称中央电视台

“创造了医学奇迹”。注：切开气管手

术要把插管伸到声道以下的喉咙里，

以便病人可以呼吸。此时病人不能用

嘴呼吸，气流进不到声带和喉部，所

以病人不能说话。如果病人要说话，

需要堵住这个插管，但声音是断断续

续、不连贯、漏气的。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

初，在媒体上播放形形色色的抹黑

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

例”。这些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呢？以下仅举几例，读者自会明辨。 

二百元“采访费”的背后  
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双

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之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

的妻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

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

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

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 清楚

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

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

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

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

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

不能昧着良心。”  

“剖腹找法轮”闹剧出笼记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

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

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

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

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

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北

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

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

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

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

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为捞取政

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死说成是“剖

腹找法轮”。 

假新闻出笼记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

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

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

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

已被联合国备案。 


